附件2

承诺书

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：
本单位              （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）根据《金湾区鼓励总部经济发展实施办法》第  条第  款，申请认定为金湾区总部经济企业，在此向金湾区人民政府郑重承诺以下内容：
一、对申请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二、符合市、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目录，工商及税务登记在金湾区。
三、在本区经营不满一年的，实缴注册资本、上年度产值规模、纳税总额不低于该款规定的认定条件。
四、在申请认定次年纳入金湾区统计的产值规模（或营业收入）不低于     亿元人民币且形成区地方财力不低于     万元人民币。承诺期满未兑现承诺的，愿接受取消公司总部经济企业资格，并退回奖励与补助所得。

五、自认定之日起，5年内注册地址不迁离金湾区、不变更在金湾区的纳税义务、不减少注册资本、不变更统计关系。
本单位已详细阅读以上内容，自愿签署此承诺书，并保证遵守上述承诺。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承诺人：（填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署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办公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移动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